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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扶養子女的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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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嬰兒到小孩再到成年，在子女的成長過程，父母的關愛和照顧都是非常重要。 

《民法典》中有關於“親權”的規定，父母雙方由生下子女那一刻開始，便須按照

法律規定，承擔起養育子女的責任。親權的內容主要可分為“人身”和“財產”兩方

面：人身方面，父母應促進子女在身體、智力及道德上的發展，供給子女生活所需以至

供書教學等。財產方面，由於未成年子女原則上不能管理自己的財產，所以須由父母代

為管理。 

親權“有始亦有終”，在子女年滿十八歲成年後親權便會終止。另外有關結婚方

面，在澳門年滿十八歲後便可自行決定婚姻大事，無需家長同意，但年滿十六歲的子女，

在父母同意下亦可結婚，這時親權亦會解除。 

結婚之後所誕下的子女，當然要由父母兩人一起照顧。不過當夫妻雙方因感情破裂

而需要離婚，這時子女又應由那一方去扶養呢？假如父母雙方在離婚時，能夠和平地協

商，可在子女的歸屬、子女應受的扶養等方面用協議的方式確定，並經法院認可。 

以上是離婚時雙方都有所共識的情況，但假如父母雙方都基於與孩子之間的感情，

離婚時各不相讓，無法對子女的歸屬達成協議時，這情況下便須交由法院作出裁判。 

按照法律規定，法院在判決時，會以未成年子女的利益為考量，決定父母誰較適合

照顧他們，因此不論父親或母親，均有可能獲交託照顧。 

 



對於未獲交託照顧的一方，一般情況下法院會為他訂立探訪制度，獲交託照顧子女

的一方不能拒絕對方的探訪，除非在有傷害孩子或對孩子不利等情況下，法官才不批准

設立探訪制度。 

此外，未獲交託照顧的一方在離婚後，有權監督子女的教育和生活狀況，同時亦負

有扶養子女的義務。為此，法律規定男女雙方應就子女的扶養達成協議，又或透過法院

裁判，由未獲交託子女的一方，按月對子女給付扶養費。如果應給付扶養費的一方不履

行協議或裁判，對方亦有權向法院提出追討。 

註： 本文內容主要參閱《民法典》第 1732條至第 1760條的規定。 

 

 


